
鹏城华人戏剧艺术中心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EPC) 工程

投标文件

资信标文件

项目编号： 502-440343-04-01-108837001

投标人名称： 深圳市腾城国际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惠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人代表： 周林才

日 期： 2025 年 6 月 9 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

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

施工业绩情况(不超过三

项)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

间为准】，承担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清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若施工合

同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施工业绩的，还需提供

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2.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3.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

额为准，合同无签订时间不予计取。

4.业绩提供不超过三项，如提交业绩超过三项的,按顺

序计取前三项。

5.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施工业绩。

6.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2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

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

设计业绩情况

(不超过三项)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

间为准】，承担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设计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清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若设计合

同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设计业绩的，还需提供

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2.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3. 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

金额为准，合同无签订时间不予计取。

4.业绩提供不超过三项，如提交业绩超过三项的,按顺

序计取前三项。

5.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设计业绩。

6.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3

项目总负责人近五年同类

工程业绩情况：

（1）项目总负责人由施工

方担任，项目总负责人近

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

起倒推)同类工程施工业

绩情况(不超过一项)

（2）项目总负责人由设计

方担任，项目总负责人近

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

起倒推)同类工程设计业

绩情况(不超过一项)

（1）项目总负责人由施工方担任：

项目总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

工验收报告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担任项目总负责人或

项目负责人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需清

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竣工验收报告；

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若合同或竣工验收

报告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施工业绩的还需提

供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2.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需体现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或项

目负责人名字和职务，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证明

此业绩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的业绩，还需同

时提供业主出具的职务证明文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

取。

3.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4. 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

金额为准，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不予计取。

5.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

料证明文件扫描件，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

6.项目总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一项，如提交业绩超过

一项的,按顺序计取前一项。

7.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施工业绩。

8.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2）项目总负责人由设计方担任：

项目总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设

计合同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担任项目总负责人或项目

设计负责人的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设计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清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成果资料；

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若设计合同或成果

资料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设计业绩的，还需提

供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2.设计合同或成果文件需体现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或项

目设计负责人名字和职务，若设计合同或成果文件无法

证明此业绩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或项目设计负责人的业

绩，还需同时提供业主出具的职务证明文件扫描件，否

则不予计取。

3.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4.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

额为准，合同未体现时间的不予计取。

5.合同名称与成果文件名称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料证

明文件扫描件，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

6.项目总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一项，如提交业绩超过

一项的,按顺序计取前一项。

7.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设计业绩。

8.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4

项目施工负责人近五年

(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

推)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

况(不超过一项)

项目施工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

竣工验收报告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担任项目负责人的

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清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竣工验收

报告；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若施工合同

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施工业

绩的，还需提供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

计取。

2.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需体现拟派项目负责人名

字和职务，若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证明此业绩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业绩，还需同时提供业主出具的职务



证明文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3.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4. 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

金额为准，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不予计取。

5.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

料证明文件扫描件，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

6.项目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一项，如提交业绩超过一

项的,按顺序计取前一项。

7.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施工业绩。

8.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5

项目设计负责人近五年

(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

推)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

况(不超过一项)

项目设计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

设计合同上载明的时间为准】，担任项目设计负责人的

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设计合同原件扫描件

（需清晰可辩，包含封面和完整的协议书）、成果资料；

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若设计合同或成果

资料无法体现业绩类别为同类工程设计业绩的，还需提

供业主出具的证明原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2.设计合同或成果文件需体现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名

字和职务，若设计合同或成果文件无法证明此业绩作为

项目设计负责人的业绩，还需同时提供业主出具的职务

证明文件扫描件，否则不予计取。

3.业绩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

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4. 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

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时间的不予计取。

5.合同名称与成果文件名称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料证

明文件扫描件，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取。

6.项目设计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一项，如提交业绩超

过一项的,按顺序计取前一项。



7.建议优先提供：剧院、剧场、音乐厅等相关设计业绩。

8.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6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

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

施工业绩奖项情况 (不超

过二项)

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证书上载明

的颁发时间为准】获得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奖项情况；

注：1.奖项证明材料为获奖证书原件扫描件，扫描件不

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

取。

2.奖项提供不超过二项，如提交奖项超过二项的,按顺

序计取前二项。

3.投标人申报奖项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

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

明，投标人在奖项申报时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

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4.有效获奖时间以证书上载明的颁发时间为准，无颁发

时间时间的不统计，且同一业绩获奖只统计最高一项，

以上证明文件原件备查。

7
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配备

情况

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配备情况。注：提供上述人员

的执业资格或岗位证书、职称证原件扫描件（需清晰可

辩）。

8 备注（请各投标人注意）

1. 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但可作为票决入围、票决定

标的重要参考资料，请投标人认真填报，要求投标人将

资信标部分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传，其真实性通过公示

予以监督。

2. 投标人根据资信要素自行统计。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1.企业近五年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



2.企业近五年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

投标人相关项目业绩表

投标人： 深圳市腾城国际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惠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规模

开竣工日

期

合同价格

（万元）
备注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办事

处

宝安区公共卫生

服务新安分中心

改造工程(设计)

深圳市

宝安区

新安街

道

改造总

面积为

3110.7

1 ㎡

2024.8.13 37.06

深圳市宝安区

福永人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福

永人民医院福海

社区医院装修工

程(可研、设计一

体化)

福永人

民医院

建筑总

面积为

5636.8

8 ㎡

2023.4.20 85.5

深圳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小型工程(30 万

元以下)设计单位

招标项目

深圳市

宝安区
/

2024.7.1-

2025.6.30
10.2

提示：要求附项目证明材料扫描件（如合同扫描件、用户证明等）。



2.1 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新安分中心改造工程(设计)









2.2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福海社区医院装修工程(可

研、设计一体化)











2.3 小型工程(30万元以下)设计单位招标项目











3.项目总负责人近五年同类工程业绩情况

/



4.项目施工负责人近五年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



5.项目设计负责人近五年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

项目设计负责人近五年同类工程设计业绩表

投标人： 深圳市腾城国际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惠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规模

开竣工日

期

合同价格

（万元）
备注

深圳市宝安区

新安街道办事

处

宝安区公共卫生

服务新安分中心

改造工程(设计)

深圳市

宝安区

新安街

道

改造总

面积为

3110.7

1 ㎡

2024.8.13 37.06



5.1 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新安分中心改造工程(设计)











6.企业近五年同类工程施工业绩奖项情况

/



7.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配备情况

投标人人员情况一览表

投标人： 深圳市腾城国际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惠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 姓名 职务 职称 主要简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目

项目总负责

人
魏仁龙 项目经理 工程师

南山区未纳入市政管养“两不管”道

路（第一批）改造整治工程——塘朗

西路项目

施工负责人 魏仁龙 项目经理 工程师

南山区未纳入市政管养“两不管”道

路（第一批）改造整治工程——塘朗

西路项目

设计负责人 陈琳 设计总监
高级工程

师

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新安分中心改

造工程(设计)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人民医院福海社

区医院装修工程(可研、设计一体化)

小型工程(30 万元以下)设计单位招

标项目

景观设计师 蔡海云 设计师
高级工程

师
/

结构工程师 陈添槐 设计师
高级工程

师
/

给排水工程

师
黄桂花 设计师

高级工程

师
/

暖通工程师 陈秋凤 设计师 工程师 /

电气工程师 任悟 电气工程师 工程师 /

安全负责人 陈厚民 安全负责人 / /

质检负责人 林晓凤 质检负责人 / /

安全员 谢小可 安全员 / /



劳资专管员 胡志聪 劳资专管员 / /

施工员 李树杰 施工员 / /

施工员 吴智锋 施工员 / /

质检员 吴雪慧 质检员 / /

资料员 吴金平 资料员 / /

材料员 李树发 材料员 / /



7.1 项目总负责人-魏仁龙资格情况









7.2 施工负责人-魏仁龙资格情况









7.3 设计负责人-陈琳资格情况









7.4 景观设计师-蔡海云资格情况







7.5 结构工程师-陈添槐资格情况









7.6 给排水工程师-黄桂花资格情况







7.7 暖通工程师-陈秋凤资格情况







7.8 电气工程师-任悟资格情况





7.9 安全负责人-陈厚民资格情况







7.10 质检负责人-林晓凤资格情况



7.11 安全员-谢小可资格情况





7.12 劳资专管员-胡志聪资格情况



7.13 施工员-李树杰资格情况



7.14 施工员-吴智锋资格情况



7.15 质检员-吴雪慧资格情况





7.16 资料员-吴金平资格情况



7.17 材料员-李树发资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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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总负责人由设计方担任，项目总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设计业绩情况(不超过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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